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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 保險業監管局（“保監局”）在 2018年 10月 31日發表根據《保險業條例》

（第 41 章）（“該條例”）第 129 條訂立與該條例新訂的第 64I(1)條1相關的

《保險業 (獲授權保險人的最高數目) 規則》（“該規則”）草擬本，進行諮詢。

該規則草擬本訂明，根據該條例新訂的第 64I(1)條，持牌個人保險代理或持

牌保險代理機構最多可獲多少名獲授權保險人委任，並訂明計算保險人數目

的相關規則。 

   

2. 該規則草擬本大部份反映了香港保險業聯會（“保聯”）發布的《保險代理

管理守則》（“守則”）所載列的現有規定。在現有的守則下，保險代理最

多只可代表四名保險人，其中長期業務保險人不得超過兩名。根據該規則草

擬本，保監局建議將保險人的最高數目從四名增加到五名。 

 

3. 諮詢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結束。保監局共接獲 13 份意見書，回應者包括保

險業界組織、專業團體、保險人、保險中介人及個別人士等不同持份者。回

應者名單見附件 C。 

 

4. 依據該條例第 132(3)條，保監局發表本文件以概述諮詢期內接獲的意見所涵

蓋的主要事宜，保監局對該等意見的回應及所作出的總結。 

 

5. 回應者普遍支持該規則草擬本載列的擬議框架。然而，回應者對保險人數目

的上限從四名增加到五名的建議則意見分歧。大多數與保險代理相關的回應

者大力支持提高上限的建議。他們認為現有上限限制了可向客戶提供的產品

種類。另一方面，大多數就此諮詢提出意見的保險人則要求保持現有四名保

險人的上限不變，因為該等保險人關注他們須為其委任的保險代理的行為承

擔法律責任。 

                                                           
1新訂的第 64I 條將由《2015 年保險公司（修訂）條例》引入該條例。根據該條文，任何人不得

在任何時間，獲委任為持牌保險代理機構或持牌個人保險代理，為數目超過根據第 129 條訂立

的規則所訂明的最高數目的獲授權保險人進行受規管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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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接獲的意見及保監局的回應 

 

6. 作為諮詢的一部份，保監局就該規則草擬本的主要方面提出三個問題。本節

概述就這些問題及該規則草擬本其他方面接獲的意見所涵蓋的主要事宜，及

保監局對這些事宜所作出的回應。 

 

問題 1 

你是否同意應予以保留有關個人保險代理或保險代理機構最多可獲多少名獲

授權保險人（包括勞合社）委任的現有框架2？ 

 

所接獲的意見 

 

7. 大多數回應者支持保監局的建議，維持保險業已採用二十多年的現有框架。

少數回應者在沒有提出理由下表示不贊成維持現有框架。亦有回應者建議該

規則草擬本包括 “公司集團” 的定義。 

 

保監局的回應 

 

8. 保監局認為維持現有框架是恰當的，因為這框架反映了保險代理作為保險人

代表的角色，及保險人對其委任的保險代理的責任。保險人於這方面須承擔

的責任令其必須制定有效的管制措施和程序以監察其委任的保險代理。然而，

保險人的管制措施和程序的有效性可能會於其保險代理同時代表其他保險人

銷售或推廣保險產品時受到影響。故此，委任保險人的數目是有必要設上限

的。保監局認為維持現有框架是恰當的，因為這框架可以鞏固保險人監察其

委任的保險代理的有效性。維持現有框架亦有助該條例將引入的保險中介人

新規管制度的順利過渡。 

                                                           
2 現有框架規定了保險代理可代表多少名保險人的數目上限，並在此數目上限內，規定了保險

代理可獲多少名長期業務保險人委任的上限，及計算綜合保險人﹑公司集團的保險人及勞合社

成員所作的委任的特殊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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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該規則引用「公司集團」，其定義載於該條例第 2 條，遵從《公司條例》

（第 622 章）中的定義，即指 2 間或多於 2 間的法人團體，而其中一間是餘

者的控權公司。因此，就兩名保險人而言，如果其中一名為另一名的附屬公

司，或兩者均為同一控權公司3的附屬公司，則該兩名保險人均屬於同一公

司集團。 

 

問題 2 

你是否同意將個人保險代理或保險代理機構最多可獲多少名獲授權保險人

（包括勞合社）委任的總上限，從四名增加到五名？ 

 

所接獲的意見 

 

10. 大多數與保險代理相關的回應者認為現有四名保險人的上限已經過時。他們

支持提高上限的建議，以便保險代理提供更多不同種類的保險產品，為客戶

提供更好的服務。部分回應者甚至建議把上限進一步提高。 

 

11. 大多數與保險人有關的回應者表示不贊成提高上限，主要是因為保險人關注

提高上限可能對保險人監察其委任的保險代理造成負面影響。在本質上，這

意見指出即使只就上限增加一名保險人，亦會削弱保險人監察其代理人的合

規和機構管治的實際成效，增加保險人所面對的責任，最終有損對保單持有

人的保障。另外，這些回應者亦就該規則草擬本中沒有要求保險代理在接受

另一名保險人新的委任之前須取得其委任保險人的同意，表示關注。 

 

12. 一名代表保險經紀的回應者亦不贊成提高上限，其認為增加保險代理可代表

的保險人數目可能會導致保險代理實際上擔當保險經紀的角色。  

 

 

 

                                                           
3 「附屬公司」及「控權公司」的定義載於《公司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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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監局的回應 

 

13. 本港保險業市場現時具多名保險人提供多種個人及商業類型的一般保險產品

的特點。不同保險人提供的產品可能會有很大的差異。再者，隨着產品愈趨

專門化，某些保險範疇可能只有少數保險人願意承保，而這些保險人亦未必

會提供種類廣泛且常見的保險產品。故此，我們確認保險代理（尤其是專注

於一般保險產品的保險代理機構）需要能夠為客戶提供合理種類的一般保險

產品的需求。問題是現時的四名保險人上限是否能夠滿足這一需求，還是該

上限應該增加到五名？ 

 

14. 由保監局編制的香港一般業務統計數字顯示，目前有超過 40 名保險人為個

人及企業客戶提供一般保險業務主要類型 (包括醫療、汽車、財產損壞及僱

員補償保險) 的保險產品。這指出由這些保險人委任的保險代理都應該能夠

向客戶合理地提供足夠廣泛的常見保險產品。代表兩名或以上上述保險人的

保險代理應可以在同一保險業務類型中為客戶提供不同的產品選項以供客戶

考慮。這顯示可能沒有必要為了讓保險代理能夠提供足夠廣泛的一般保險產

品而增加保險人的上限。 

 

15. 由保聯提供的保險代理資料的分析亦大致支持此觀點。目前，約 85% 的個

人保險代理和 70% 的保險代理機構(包括銀行)代表少於四名保險人銷售或推

廣保險產品。這指出大多數保險代理在不需要代表四名保險人的情況下(更

遑論五名) 亦能履行其職能。故此，現時整個保險代理市場並沒有廣泛的動

力需要將保險人上限提高至五名。 

 

16. 即便有提高保險人上限的需要，根據上文第 15 段的分析指出，這只關乎已

獲四名保險人委任的保險代理機構(即佔保險代理機構的 30%)。然而，這些

保險代理機構僅約為 700 間，於整個保險代理市場中只佔少數（現約有

70,000 名個人保險代理，2,300 間保險代理機構及 23,000 名業務代表）。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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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以外，該 700 間保險代理機構中，絕大多數（不包括銀行）以委任業務代

表的數目而言均屬規模較細的機構。 

 

17. 因此，所顯露的結論是增加委任保險人上限對少數保險代理機構來說可能會

有用，但對絕大多數保險代理而言分別不大。 

 

18. 不提高保險人數目上限至五名的主要因素是為確保保險人對其委任代理必須

實施的管控及程序之有效性不會被削弱。這些管控及程序一直為保障保單持

有人的重要措施，而在新的監管制度下將更具重大意義，因為保險人必須設

立的管控及程序需要確保其委任保險代理人在進行保險中介活動時符合該條

例載列的新操守規定，例如適當披露委任保險人的身份，適當披露所推薦的

保險產品之主要特點和進行充分的合適性評估。 

 

19. 因此，於平衡各方意見後，我們得出的結論是現時並沒有足夠的理據將上限

提高至五名保險人，而維持上限在四名保險人 (特別是從保障保單持有人的

角度而言) 則具更大的理據。 

 

20. 根據現有的代理守則，保險代理人在接受另一名保險人的新委任以進行保險

相關業務前，必須取得現有委任保險人的書面同意。這種獲取"同意"的義務

常見於保險人與保險代理之間簽訂的代理合約當中。我們認為獲取"同意"的

義務是一項經保險人及其委任的保險代理雙方同意的合約事宜。畢竟，保險

人將考慮商業因素作出給予同意的決定。故此，保監局實不宜以訂立規則的

方式去處理此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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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3 

你是否同意分項上限應保持為兩名長期業務保險人？ 

 

所接獲的意見 

 

21. 大多數回應者認為保險代理應代表不超過兩名長期業務保險人，因此分項上

限亦應維持不變。只有少數回應者提議提高分項上限。 

 

保監局的回應 

 

22. 目前，大多數銷售人壽保險產品的保險代理一般只代表一名長期業務保險人，

而本港長期業務保險人的數目遠低於一般業務保險人。故此，現時兩名長期

業務保險人的分項上限是恰當的。 

 

其他接獲的意見 

 

23. 部份接獲的意見並非於是次諮詢的範圍。保監局在制訂其他規管建議時會考

慮這些相關意見。例如，一名回應者提議代表多於一名保險人的保險代理在

向客戶提出任何建議之前，應披露其所有委任保險人。保監局同意此等披露

規定的重要性，並正考慮在適用於保險代理的操守守則中載列適當的披露規

定。 

 

總結及後續工作 

 

24. 經考慮上述意見後，除收回將最高保險人數目由四名提高至五名的建議外，

保監局決定採納該規則草擬本所載的其他建議。該規則的定稿載列於附件 A，

而標明對諮詢文件內該規則草擬本所作修訂的版本則載於附件 B，以供參考。

這些修訂主要是草擬方面的修訂以令行文更為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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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於發布本文件後，保監局會向立法會提交該規則以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

視乎立法程序，保監局預期該規則會於保險中介人新監管制度實施後即時生

效，即於《2015 年保險公司（修訂）條例》新訂的第 74 條實施當日生效。

該規則可能會因應立法程序中收到的意見而作出進一步修訂。 

 

26. 保監局在此衷心感謝所有回應者給予的寶貴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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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業(獲授權保險人的最高數目)規則》 

(由保險業監管局根據《保險業條例》(第 41章)第 64I(1)及 129(1)條訂立) 

1. 生效日期 

本規則自《2015年保險公司(修訂)條例》(2015年第 12號)第 74條開始實施的日期起實
施。 

2. 釋義 

 (1) 在本規則中 —— 

持牌人士 (licensed person)指 —— 

 (a) 持牌保險代理機構；或 

 (b) 持牌個人保險代理。 

 (2) 凡在第 3及 4條中提述保險人或獲授權保險人，即包括勞合社的任何成員。 

 (3) 就第(2)款而言，如某勞合社成員在香港或從香港經營長期或一般業務(視屬何情況
而定)，該成員須視為獲授權經營該等業務系列的保險人。 

3. 獲授權保險人的最高數目 

任何人最多可獲 4 名獲授權保險人委任為持牌人士進行受規管活動，其中獲授權經營
長期業務的保險人不得超過 2名。 

4. 一般原則 

 (1) 除第 5及 6條另有規定外，本條適用於計算第 3條所指的獲授權保險人的數目。 

 (2) 如持牌人士獲某獲授權保險人委任作為只進行一般業務的受規管活動的代理人，
該持牌人士即被視為獲 1名獲授權經營一般業務的保險人所委任。 

  (3) 如持牌人士獲某獲授權保險人委任作為只進行長期業務的受規管活動的代理人，
該持牌人士即被視為獲 1名獲授權經營長期業務的保險人所委任。 

 (4) 如持牌人士獲某獲授權保險人委任作為同時進行一般業務及長期業務的受規管活
動的代理人，該持牌人士即被視為獲以下保險人所委任 —— 

 (a) 1名獲授權經營一般業務的保險人；及 

 (b) 1名獲授權經營長期業務的保險人。 

5. 關於公司集團中獲授權保險人所作的委任的原則 

 (1) 當持牌人士獲某公司集團中 2 名或以上的獲授權保險人委任作為進行受規管活動
的代理人，本條適用於計算第 3條所指的獲授權保險人的數目。 

 (2) 凡第(1)款中提述的該等保險人就某持牌人士作為代理人作出的所有委任僅限於一
般業務或長期業務(而非兩者都包括在內)，該持牌人士則被視為獲 1名獲授權經營
該有關業務系列的保險人所委任。 

 (3) 凡第(1)款中提述的該等保險人就某持牌人士作為代理人作出的委任，而該等委任
不僅限於一般業務或不僅限於長期業務，該持牌人士則被視為獲 1 名獲授權經營
一般業務的保險人及 1名獲授權經營長期業務的保險人所委任。 

第 1 條 1 

 

附件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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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關於勞合社成員所作的委任的原則 

 (1) 當持牌人士獲 2名或以上的勞合社成員(不論該等成員是否屬於同一個公司集團)委
任作為進行受規管活動的代理人，本條適用於計算第 3 條所指的獲授權保險人的
數目。 

 (2) 凡第(1)款中提述的該等勞合社成員就某持牌人士作為代理人作出的所有委任僅限
於一般業務或長期業務(而非兩者都包括在內)，該持牌人士則被視為獲 1名獲授權
經營該有關業務系列的保險人所委任。 

 (3) 凡第(1)款中提述的該等勞合社成員就某持牌人士作為代理人作出的委任，而該等
委任不僅限於一般業務或不僅限於長期業務，該持牌人士則被視為獲 1 名獲授權
經營一般業務的保險人及 1名獲授權經營長期業務的保險人所委任。 

                                                                            保險業監管局 

 

2019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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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擬本 

 

《保險業 (獲授權保險人的最高數目) 規則》 
 

(由保險業監管局根據《保險業條例》(第 41 章)第 64I(1) 及 129(1) 條) 訂立) 

 

1. 生效日期 

本規則自《2015年保險公司(修訂)條例》(2015年第 12號) 第 74條開始實施的日期起實施。 

 

2. 釋義 

 

(1) 在本規則中——  

持牌人士 (licensed person) 指 —— 

(a) 持牌保險代理機構；或  

(b) 持牌個人保險代理。 

(2) 凡在第 3、4 及 54 條中提述保險人或獲授權保險人，即包括提述勞合社的任何成員。， 

(3) 並就第(2)款此等目的而言，如某該勞合社成員在香港或從香港經營長期或一般業務

(視屬何情況而定)，該成員須視為當作獲授權經營該等業務系列的保險人。 

 

3. 適用範圍 

 

本規則列出就任何人獲委任為持牌人士時，如何釐定本條例第 64I (1) 條所指的獲授權保險

人的最高數目。 

 

4.3. 獲授權保險人的最高數目 

 

本條例第 64I(1) 條所提述的任何人最多可獲 4 名獲授權保險人委任為持牌人士進行受規管

活動的最高數目是 5 名，其中獲授權經營長期業務的保險人不得超過 2 名。 

 

5.4. 一般原則 

 

(1) 除第 65 及 76 條另有規定外，第 5 本條適用於計算第 43 條所指的獲授權保險

人的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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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持牌人士獲某獲授權保險人委任作為只進行一般業務的受規管活動的代理人，該

持牌人士即被視為當作獲 1 名獲授權經營一般業務的保險人所委任。 

 

(3) 如持牌人士獲某獲授權保險人委任作為只進行長期業務的受規管活動的代理人，該

持牌人士即被視為當作獲 1 名獲授權經營長期業務的保險人所委任。 

 

(4) 如持牌人士獲某獲授權保險人委任作為同時進行一般業務及長期業務的受規管活動

的代理人，該持牌人士即被視為當作獲以下保險人所委任—— 

 

(a) 1 名獲授權經營一般業務的保險人；及 

(b) 1 名獲授權經營長期業務的保險人。 

 

6.5. 關於公司集團中獲授權保險人所作的委任的原則 

 

(1) 當持牌人士獲某公司集團中 2 名或以上的獲授權保險人委任作為進行受規管活動的代

理人，本條適用於計算第 43 條所指的獲授權保險人的數目。 

 

(2) 凡第(1)款中提述的該等保險人就某持牌人士作為代理人作出的所有委任僅限於一般

業務或長期業務（而非兩者都包括在內），該持牌人士則被視為當作獲 1 名獲授權經

營該有關業務系列的保險人所委任。 

 

(3) 凡第(1)款中提述的該等保險人就某持牌人士作為代理人作出的委任，而該等委任不

僅限於包括一個或多於一個一般業務或不僅限於的委任及一個或多於一個長期業務

的委任，該持牌人士則被視為當作獲 1 名獲授權經營一般業務的保險人及 1 名獲授權

經營長期業務的保險人所委任。以下保險人所委任—— 

 

(a) 1 名獲授權經營一般業務的保險人；及 

(b) 1 名獲授權經營長期業務的保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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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關於勞合社成員所作的委任的原則 

 

(1) 當持牌人士獲 2 名或以上的勞合社成員 (不論該等成員是否屬於同一個公司集團) 委任

作為進行受規管活動的代理人，本條適用於計算第 43 條所指的獲授權保險人的數目。 

 

(2) 凡第(1)款中提述的該等所有勞合社成員就某持牌人士作為代理人作出的所有所作的

該等委任僅限於一般業務或長期業務(而非兩者都包括在內)，該持牌人士則被視為當

作獲 1 名獲授權經營該有關業務系列的保險人所委任。 

 

(3) 凡第(1)款中提述的該等所有勞合社成員就某持牌人士作為代理人作出的所作的該等

委任，而該等委任不僅限於包括由一名或多於一名成員所作的一般業務或不僅限於

的委任及一名或多於一名成員所作的長期業務的委任，該持牌人士則被視為當作獲 1

名獲授權經營一般業務的保險人及 1 名獲授權經營長期業務的保險人所委任。以下保

險人所委任—— 

 

(a) 1 名獲授權經營一般業務的保險人；及 

(b) 1 名獲授權經營長期業務的保險人所委任。 

 

保險業監管局 

 

2019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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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者名單 (按英文名稱的字母順序排列)  

1. 友邦保險(國際)有限公司 

2. 消費者委員會 

3. 香港年金有限公司 

4. 香港一般保險業協會有限公司 

5. 群鋒保險顧問有限公司 

6. 太平再保險有限公司 

7. 存款公司公會(香港有限制牌照銀行及接受存款公司公會) 

8. 香港銀行公會 

9. 香港保險顧問聯會 

10. 香港保險業聯會 

11. 香港財務策劃師學會 

12. 陳維嘉先生  

13. 馬鎮基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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